华南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导师聘任审批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职称
	

	技术专长
	
	职称获得时间
	

	工作单位

全称
	
	行政

职务
	

	最后学历、

学位
	年  月毕业于            大学             专业，获     学位

	联系电话
	

	校外导师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方式和承担的责任：

	1.与校内导师联合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，校内导师为第一导师，校外导师为第二导师。

2.负责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，为研究生提供专业实践条件，并协助做好研究生校外实践的管理工作。

3.协助校内导师指导研究生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，与校内导师合作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撰写与答辩工作，参与所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工作。

我已阅读并同意上述条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6 月30 日

	校外导师所在单位推荐意见（学术水平、科研项目和成果、实践工作经验、指导能力）：

            负责人(签名)：

(单位公章)2013年 6 月 30 日

  单位联系电话：
	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：

       分委员会主席(签名)：[image: image1.png]T




       (学院公章)  2013 年 6 月 30日



	注：此表须附上校外导师相应的职称证书（或学位证书）的复印件或任职证明材料，否则不予聘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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